臺南市美術館2025年第3次公開徵才人員報名表
※填表前，請詳閱並同意遵守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※應徵職務僅能擇一報名，重複報名者，一律取消報名資格。

	姓  名
	
	出生
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請自行黏貼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相片（背面請書寫姓名）

	身分證
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住家
電話
	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	駕照：
□機車
□汽車
	行動電話
	
	

	
	
	
	□身心障礙者
類別：_______________
等級：_______________
	

	
	兵役狀況：
□役畢□屆退□免役□未役□待役
	
	

	e-mail
	
	

	學  歷
	請填寫與報考職缺相關之最高學歷及學位，大學以上學歷者，請詳列大學及研究所學歷資料

	
	學校
	系（科）/研究所
	學位
	起  迄  時  間

	
	
	
	
	□畢業
□肄業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□畢業
□肄業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□畢業
□肄業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相關工作
經歷
	工作單位名稱(全銜)
	職 稱
	工  作  內  容
	起  迄  時  間

	
	
	
	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
	
	
	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 月

	專業證照
	證 照 名 稱
	等    級
	發 照 機 構
	證 照 號 碼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報考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臺南市美術館2025年第3次公開徵才人員報名表（自傳）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※報名注意事項（本注意事項無須列印與隨報名表寄回）
1、 報名須知：

（1） 報考資格：
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、第28條第1項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之情事。 

（2） 報考方式： 

1. 報考表件：報考人請詳閱簡章(含徵選職務表、報名注意事項等相關資料)，自行下載報名表（A4規格），填妥後連同應繳之學歷、工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（A4規格）、證照證明文件（A4規格）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A4規格），於報名截止期前以掛號郵遞寄送。報考人所填寫之資料或繳交之證明文件於錄取後，發現有填寫不實或有偽造、變造情事，撤銷其錄取資格。倘涉及刑責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 

2. 學歷、相關工作經歷、專業證照，請從最近、最新之時間時序開始填寫。
3. 檢附之A4規格影本資料請勿裁剪，以免遺失。整份報名表件需依下列順序排列並裝訂於左上角處：
(1) 報名表。
(2)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。
(3) 學歷、經歷、證照證明文件影本（依報名表填寫順序排放）。
(4)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依報名表填寫順序排放）。
(5)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（身心障礙應考人請提供）。
（3） 一律採通信報名，並將「報名專用信封」封面粘貼於B4信封上，以掛號郵遞寄至臺南市美術館人事室收（地址：70041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 號(中控室)）。 

（4） 報考截止日期：2025年12月10日（以郵戳為憑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5） 報考人如有更改姓名，而「學歷證明文件未經該校加註更改姓名」或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為原姓名」者，應檢附已加註更名資訊之個人戶籍謄本正本（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）佐證。 

（6） 倘身心障礙應考人有個別障礙需求，請於報名時一併提出。
（7） 報考人甄試職缺僅能擇一報考，重複報考者，一律取消報名資格。 無法辨識報考職缺者，不予受理。
（8） 行動不便之報名者，如有低樓層(或有電梯)之試場、適用桌椅之需求，務請於報名時註記，俾便辦理試場規劃作業。
※報名表寄出前請務必詳細檢查是否有報名表件不齊全下列情形：

1. 未使用本次徵才活動之「報名表」報考
2. 報名表未粘貼「身分證」影本

3. 報名表未粘貼最近1年內正面脫帽半身「相片」
4. 報名表未「親筆簽名」
5. 未檢附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6. 未檢附相關學歷經歷證照之證明文件影本
7. 未檢附用人單位要求之應繳文件
8. 改名卻未檢附戶政單位加註更名後之個人戶籍謄本等情形
9. 報名表自傳未填寫

若有上述情形之一，自行發現資料缺漏者須於報名截止日(2025年12月10日)前補件，補件採通信方式，以掛號郵遞，以郵戳為憑，並於信封右方註明報考之職缺職務及「補件」字樣。

2、 報考人甄試資格審查： 
（1） 報考人甄試資格審查，由審查委員以「書面審查」方式辦理。報考人於報名表填寫之學歷、相關工作經歷、專業證照等內容，均需檢附證明文件以供資格審查（請於報名表經歷欄內詳述與應徵職務資格條件相關之工作經歷）。
（2） 「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」：
(1) 係指政府機關、學校與事業單位（含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法人、團體等）開立之服務、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，並需載明「工作期間起迄時間」。
(2) 未能於報名時取得前項文件者，得先提供勞保被保險人完整投保資料明細(須含投保單位名稱、投保薪資、生效日期、退保日期、備註等)佐證工作年資，惟不計入實習期間之年資，並於正式錄取時補齊在職或離職證明文件。
3、 甄試： 
（1） 甄試方式以面試為主，經審查資格符合者擇優通知面試。
（2） 審查資格不符者，恕不退件，亦不另行通知。
（3） 經審查若發現有冒名頂替、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、塗改或其他重大違規、不合法令規定之情事，以及不符報考資格者，即取消資格；錄取、進用後發現，必需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（4） 資格審查合格面試名單、面試日期，與面試地點，以臺南市美術館官方網站「訊息專區」公告為準，並以電話通知。
（5） 甄試之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，以報名表上之電話聯繫，請確認該電話號碼可聯繫到本人。
（6） 參加甄試人員應依通知之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報到，逾時者取消資格。
（7） 請事先查明甄試試場位置，請勿遲到。
4、 錄取及進用： 
（1） 甄試成績同分者，依「專業知能、表達能力、組織能力、反應能力、儀容態度」進行比分，決定錄取順序。
（2） 甄試成績總平均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。 

（3） 各職務人員依成績高低公告正、備取名次，並公告於本館網站。
（4） 正取人員，應依約定日期報到，逾期視為放棄正取人員資格，不再進用。

（5） 備取人員為候用性質，遇有正取人員未報到，將依備取名次順序通知遞補，備取名單自公告次日起三個月內有效，逾此期限不再進用。

五、其他： 
（1） 本館網站：http://www.tnam.museum/ 訊息專區。

（2） 聯絡人：人事呂先生；聯絡電話：06-2218881，分機2015。

臺南市美術館2025年第3次公開徵才報名專用信封封面
報名日期：至2025年12月10日止。（郵戳為憑）
寄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號
	
	應徵部門
	
	職務
	
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內  附  文  件
	注  意  事  項

	1.  □報名表、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(粘貼照片、粘貼身份證正反影本、親筆簽名)

2.  □報名表、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是否親筆簽名

3.  依報考職缺所列之應繳文件：

□學歷、經歷證明文件影本（A4規格）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A4規格）
4.  □自傳是否填寫
	1. 每一封袋，僅限一人報名。
2. 檢附之A4規格影本資料請勿裁剪，以免遺失。報名表件須依下列順序排列裝訂於報名表左上角處：報名表、學歷、經歷證明文件（依報名表填寫順序排放）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（依報名表填寫順序排放）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（身心障礙應考人請提供）。
3. 本信封應以掛號郵遞，如以平信寄送發生遺失情形而致無法報名，由應考人自行負責。

4. 寄件前請再檢查是否正確，相關證明是否已備齊。











請自行黏貼新式身分證影本


（背面）

















請自行黏貼新式身分證影本


（正面）





（須親筆簽名，視為同意遵守報名注意事項）





※本封面請黏貼於信封上





貼足


掛號


郵資





70041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 1 號(中控室)


臺南市美術館 人事室   收








